关于《博山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

实施方案》政策解读
 
一、政策背景
4月1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印发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发〔2021〕6号），6月24日，淄博市人民政府出台《关于印发淄博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字〔2021〕48号），要求各级各部门有关改革任务6月底前取得实质性进展，9月底前基本完成，年底前实现重大突破。为贯彻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推进工作有序开展，拟定并印发了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

二、决策依据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东省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鲁政发〔2021〕6号）、《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字〔2021〕48号）

三、出台目的
为贯彻落实省、市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推动营商环境评价18项指标在2020年基础上实现较大突破，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参照《淄博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淄博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淄政字〔2021〕48号），拟定了我区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实施方案》起草过程中，已征求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任务的牵头部门、责任单位意见，并根据其提出的修改意见进行了修订完善。形成《实施方案》初稿后，书面呈送区政府各分管领导征求意见，进行修改完善后印发执行。
四、重要举措
该《实施方案》基本参照《淄博市优化营商环境创新突破行动实施方案》内容，并结合我区实际进行了调整。《实施方案》共有21项配套措施，分别为开办企业、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定改革、获得电力、登记财产、纳税、跨境贸易、优化金融服务、保护中小投资者、劳动力市场监管、政府采购、招标投标、政务服务、知识产权创造、保护和运用、市场监管、提升创新创业活跃度、提升人才流动便利度、优化外商投资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数据赋能发展、涉企政策落实、基本公共服务。每项配套措施都细化为若干条小项，分别明确了牵头部门和责任部门。

与市《实施方案》相比，有两项配套措施调整较大：一是删除第6项跨境贸易中若干小项的内容：持续审核通关模式改革、优化大宗商品贸易监管、推广第三方采信制度、提升通关查验服务水平、启用原产地证书虚拟审签中心、关注“云登轮”远程监管、实行口岸收费公示自主更新、建立口岸服务评价机制、建立通关时效会商机制、加强口岸收费监管等内容，原因是职责权限在市口岸办、海关，我区目前部门职能配备和机构设置情况，不涉及这些内容。二是优化金融服务方面（第7项配套措施），因我区无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由区地方金融监管局督促辖区银行金融机构落实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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